
尚未遇到

適婚對象

60.18%
經濟因素

10.25%

求學因素

7.21%

工作因素

6.26%

即將在半年

內結(訂)婚
4.63%

擔心婚姻

不幸福

3.80%

年齡因素

3.49%

不願承擔

家庭責任

2.23%
照顧家人

0.88%
其他

1.07%

未婚原因

能有穩定的

工作及收入

39.27%

丈夫及其家

人願分擔家

務並對生育

計畫有共識

15.37%

落實性別工

作平權，提

供已婚女性

可兼顧家務

之工作環境

14.50%

提供新婚者

購屋貸款利

息補貼

10.20%

多舉辦未婚

聯誼(媒合)
活動

9.83%

提供結婚津

貼或提供已

婚者稅賦減

免

7.31%

提供婚前

教育與諮詢

2.98%

其他

0.55%

提升結婚意願因素

市政統計週報 
(第 775 號) 

發稿單位：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
發稿日期：103 年 6 月 18 日 
聯 絡 人：周怡芳 27287633 
【提要】依最新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，102年8月臺北市15歲以上

已婚女性初婚年齡平均26.5歲，較99年7月上升1歲，25歲以
上女性未婚率24.8%，亦增加1.4個百分點；另25至49歲未婚
女性未婚原因以「尚未遇到適婚對象」占60.2%為主。 

依行政院主計總處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統計，102年8月臺北市
15歲以上已婚女性初婚年齡平均為26.5歲，相較前一次調查結果(99年7
月)上升1歲，且15至49歲生育第1胎平均年齡29.1歲亦延後了0.8歲，而
已婚女性生育子女數平均減少0.2人。另15至64歲已婚女性工作比率提升
3.3個百分點，顯示已婚女性就業現象有所增長。 

102年8月臺北市25歲以上女性未婚率達24.8%，若與99年7月比較，
增加1.4個百分點，其中25至49歲未婚女性未婚之原因以「尚未遇到適婚
對象」占60.2%為主，其次為「經濟因素」占10.3%；若就提升結婚意願
之因素觀察，則以「能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」占39.3%為主，「丈夫及其
家人願分擔家務並對生育計畫有共識」與「落實性別工作平權，提供已
婚女性可兼顧家務之工作環境」分別占15.4%與14.5%。 

臺北市 25 至 49 歲未婚女性未婚原因及提升結婚意願因素 
102年8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臺北市 15 歲以上女性婚育及就業概況 

項目別 

 
未婚率 

(%) 

已婚女性

初婚年齡

(歲) 

已婚女性 

生育子女數

(人) 

15 至 49 歲已婚女性 

生育第 1 胎之平均年齡 

(歲) 

15 至 64 歲已婚女性

工作比率 

(%) 
  25 歲以上   25-49 歲 

99 年 7 月 33.27 23.37 25.48 2.22 28.34 28.35 55.18 
102 年 8 月 34.02 24.76 26.46 2.06 29.09 29.09 58.43 

較 99 年 7 月

增減數 

(百分點) 
(0.75) (1.39) 0.98 -0.16 0.75 0.74 (3.25)

資料來源：行政院主計總處。 

說    明：1.已婚女性包含有偶(或同居)、離婚、分居、喪偶者。 

說    明：2.提升結婚意願因素之調查對象並未包含即將在半年內結(訂)婚者與不想結婚者。 

＊ 本週報自 88 年 5 月 11 日起透過下列網際網路發行，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行電子報；
另本處自 98 年起新增不定期發布之「臺北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
＊ 本處網址 http://www.dbas.taipei.gov.tw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://www.taipei.gov.tw市政資訊項下統計資料區。 


